
   

 1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招標公告 

一、標的名稱：嘉華中學 11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採購案 

二、案號：1150714001 

三、招標次數：第 1次。 

四、公告日期：民國 115年 7月 09日 08時起至民國 115年 7月 16日 16時止。  

五、截標日期：民國 115年 7月 16日 16時分正。 

六、開標日期：民國 115年 7月 17日 星期五 中午 12時 20分正。 

七、開標地點：教學大樓 1F會議室。 

八、押標金：新台幣壹萬捌仟元元整。 

九、本採購以統包辦理招標。 

十、本採購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十一、圖說金額： 

(一) 招標文件每份新台幣 200元整 

(二) 領標日期：限專人至本校面取購領，公告日期內上班日每日上午八時至

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至本校總務處（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

號）不具名購領，逾期概不受理。 

   （三）所繳購領招標文件圖說費無論得標與否概不退還。 

十二、採行協商（否），投標文字：中文。 

十三、履約期限：廠商須提出拍攝製作進度時間規劃供審查，若因拍攝過程 

                需要本校配合時，亦一併提出供本校規劃參考。 

十四、得標廠商須於完全竣工後之檢驗證明供本校查驗（如投標須知） 

十五、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一）郵遞：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  總務處收 

      （二）專人送達：本校總務處（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 

十六、聯絡單位：總務處 電話：（05）276-1716。 

十七、廠商資格： 

      (1)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最近一期之納稅證明。 

      (3)非政府採購法之拒絕往來廠商。 

      (4)符合本須知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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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採購決標方式為： 

    （一）廠商經資格標審查合格後才可進入開啟價格標。 

    （二）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十九、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台幣。 

二十、本校有權在決標前任何時間取消本案之招標作業，投標廠商除退還押標 

      金外，須放棄任何對本校之求償行為或追索權或提請任何訴訟。下列情 

      形之一不予開標決標： 

（一）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 

（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三）因應突發事故者。 

（四）採購計畫變更或取消採購者。 

（五）經本校認定之有違反採購公平之特殊情形。 

    


